
 
 

民主黨對加強僱員對強制性公積金投資管控建議的意見書 

 
強積金制度由二零零零年開始實施，先由僱主選擇強積金受託人，再由僱員選擇

受託人計劃下不同種類的基金。現時合共有十九個強積金受託人管理超過三百個

成份基金。但是，各個基金的回報及收費各異，而且收費欠缺透明度﹑加上個別

公司的用詞、定義及收費結構迴異，令僱員難以比較基金的優劣；此外，強積金

基金的收費高昂，變相蠶食僱員的強積金回報，令僱員在退休後得不到足夠保障。 
 
近年，積金局雖然採取了不同的措施提高市場透明度，包括發布《強積金投資基

金披露守則》，要求信託人發放若干強積金基金的收費資料，以及推出一個比較

平台，為市民提供各類基金的最高﹑平均及最低的強積金開支比率資料。這些措

施，無疑能稍為提高市場透明度，但無助降低強積金計劃的基金管理費，這是由

於目前的制度，僱員仍未能擁有投資強積金的選擇權，只能在僱主選定的強積金

計劃之下選擇成份基金，因而未能因應個人需要作出真正的投資選擇。 
 
雖然積金局曾指強積金基金及非強積金基金的成本結構基本上十分相似，但由於

強積金的基金較一般基金涉及較多的手續及配套，所以強積金基金的收費亦較一

般基金為高。但是，《強積金投資基金披露守則》並沒有就收費水平作出研究，

提供更多強積金收費的資料並不能解決現時收費過高的問題。因此，長遠而言，

積金局除了要繼續提高基金收費的透明度外，還要將強積金的投資選擇權交還給

僱員，才能解決強積金收費過高的問題。 
 
根據積金局提供的資料，假設僱員供款額不變、投資回報為零及強積金受託人每

年收取約 2%的行政費 (現時香港強積金基金費用佔資產的百分比平均為

2.09%)，僱員在投資強積金 40 年後，大約 32%的供款額會被蠶食。由於強積金

會把回報收益作滾存投資，如果把強積金的回報計算在內，強積金被「蠶食」的

百分比將會更高。可見，強積金收費與強積金的回報有密切的關係︰強積金的收

費愈高，強積金回報被蠶食的部份亦愈高，換言之，僱員退休後所能得到的強積

金就愈少，令僱員在退休後得不到足夠的保障。 
 
積金局建議讓僱員每年最少可行使轉移權一次，把從僱員強制性供款衍生的累算

權益，由僱主所選的計劃轉移至自選的強積金計劃，從而增加僱員對強積金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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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民主黨認為積金局此建議雖較過往進步，但仍未將強積金的投資選擇權

真正交還給僱員，令僱員可揀選最適合自己的投資組合。積金局曾經研究過另外

兩個建議，包括僱員可轉移所有權益或僱員可選擇強積金計劃。雖然積金局的文

件表示，這兩個建議都會使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抵銷將變得很複雜﹑影響遣散

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抵銷等等，然而，這些都能大大加強僱員投資選擇權，再加上

現有的收費比較平台和《強積金投資基金披露守則》，增加透明度，令僱員檢視

基金時，有更充分的基本知識，從而透過市場力量令基金汰弱留強，才能提高強

積金的回報率及僱員的累算權益。 
  
因此，民主黨建議︰ 
(一) 提高強積金計劃的成份基金收費的透明度 
(二) 協助調低強積金管理費 
(三) 把強積金選擇權真正交還給僱員，由僱員揀選最適合自己的投資組合。 


